关于征集消防电视公益广告的通知

　　为充分发挥电视公益广告在传播消防文化、普及消防知识、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郴州支队决定面向全市征集消防电视公益广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时间

　　10月26日至11月30日

　　二、作品主题

　　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

　　三、征集要求

　　作品需刻制在DVD光盘上，存储格式为MPEG或AVI，每条广告时长不超过60秒，随盘附报作品明细表（格式见附件）。公益广告光盘一式两份及文字材料请及时邮寄至郴州市公安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赵军处，13607358876。

　　四、评选奖励

　　支队将组织专家从政治方向、作品创意、艺术水准、专业知识等方面对征集作品进行评选，择优报送部消防局参评全国消防公益广告作品奖。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的将颁发获奖证书及奖金，同时送中央电视台选播。获奖作品版权归郴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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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消防电视公益广告征集活动
参评作品明细表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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